
 

 

 
苏黎世中国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臻选 2015 版附加实体关联保障删除

条款 

 

双方理解并同意，本保险单以下部分被全部删除： 

 

1.3 对被保险公司的证券类赔偿请求保险责任 

1.4 对被保险公司雇佣行为赔偿请求的保险责任  

1.5 对外部机构高管的保险责任 

 

2.11 对外部机构高管的未了保险责任 

2.12 对过去子公司的未了保险责任 

2.20 被保险公司危机沟通费用 

2.21 派生索赔要求调查费用 

 

第五条  在保险期限内设立和收购子公司 

 

就本附加条款而言，以下定义也被全部删除： 

 

3.8.2 投保人过去、现在或将来的任何子公司（需满足本保险单第五条的条款和条件）；

及 

3.8.3 由投保人或其任何子公司独家控制或赞助的任何慈善基金会或慈善信托基金，但在

本定义中不包括任何形式的养老基金、养老信托基金或养老计划；和 

 

本附加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本保险单的所有其他条款、除外

责任和条件维持不变。 

 


